
壹、 反賄選 

一、 規劃方案(計畫) 

臺灣臺中地方法院檢察署辦理第８屆立法委員暨第１３任

總統副總統選舉反賄選宣導計畫            

                                100 年 8 月 22 日訂定 

(一) 依據： 

1. 依行政院「淨化選舉風氣實施方案」參、重要措施二、

選舉期間辦理事項之（一）「加強宣導淨化選風」項

目辦理。   

2. 依據法務部１００年５月１９日法保決字第１００１

００１５５１號函暨反賄選宣導計畫內容辦理。 

(二)實施期間： 

自本計畫制訂日經奉檢察長核示起規劃執行至立法委員、

總統及副總統選舉投票日為止。 

(三)宣導對象：  

1.候選人及競選團隊(含其助選員及樁腳等)。 

2.易受賄選之民眾(如偏遠地區、年長者、或團體等)。 

3.民間企業、社團。 

4.學生族群。 

5.一般選民。 

(四)規劃內容： 

本次反賄選宣導將延續法務部９９年反賄選宣導之主軸，

並在全新的宣導意象設計下，依以下原則分工辦理： 

1.由法務部統一規劃辦理部分 

公開徵求專業綜合廣告代理商，規劃製作多元、多樣化反

賄宣導活動與素材，以展現前所未有的反賄創意與活力。 



2.本署配合規劃設計在地之反賄活動 

本署擬將以下列事項為執行重點，配合規劃辦理在地之反

賄選宣導活動： 

(1)辦理反賄選公共論壇  

集結地方性民間組織，辦理反賄選公共論壇活動，如

與里民大會活動相結合辦理反賄選宣導，期使民眾充

分表達反賄、查賄意見，並作為公務部門提昇反賄、

查賄績效之興革作法。                                        

(2)設置反賄行動樹 

以辦理抽獎等方式，鼓勵一般民眾，用鏡頭與文字創

作反賄大頭貼與旁白，以便在公務機關、學校、車站、

民眾活動中心、市集等公共場所，建立、張掛反賄行

動樹，讓全民都可以看到彼此的反賄創意與意志，以

宣導反賄選之法治觀念。 

(3)辦理具有地方特色之反賄活動 

本署預定依據臺灣原有豐富多元的在地文化，不論是

從地方城鎮、廟宇發展出來的如「宋江陣」、「大鼓陣」、

「布袋戲」等等；結合原住民或客家聚落發展出來的

「山地歌舞」、「情歌對唱」，或者是在校園中流行的啦

啦隊、勁歌熱舞，都具有高度的文化感染魅力，本署

結合各公私部門、學校、社團，以在地民俗或文藝生

活為反賄元素，配合反賄選宣導期程，設計屬於在地

特色之反賄活動，提升反賄宣導效益。 

(4)其他因地制宜之反賄活動 

1)本署依據法務部提供之素材或視當地民情，製作合適

宣導品，透過廣播宣導車輛等工具，巡迴大街小巷，

展開滲透性的密集宣導活動。 

2)本署配合法務部提供之廣播帶、CF 等各種宣導影片

印刷壓片，結合地方性公私部門或電台、廣播電台進

行反賄託播宣導活動。 

3)本署結合轄區派出所、村里辦公室、民眾活動中心、



連鎖便利商店、社會勞動執行場所與司法保護據點

等領域，廣泛製作張貼或懸掛宣導海報、布條、跑

馬燈，以營造全民反賄氛圍。 

4)本署配合法務部辦理其他必要之反賄宣導活動。 

(五)具體執行方式 

1.「反賄宣廣播車---3 部」：創意設計反賄行動廣播車，

結合多元功能(如霓虹燈效果、卡啦 ok 含播放影音器、咖

啡機、霜淇霖製造機、彩繪裝扮等)深入各區域之里鄰，

吸引民眾注意、聚集，進行「開講」，與民眾直接面對面

溝通、宣導。 

2.結合老人會、社區發展協會、里民大會、早覺晨間運動、

夜市、廟會、產銷班、宗教團體及社區集會等活動，推廣

檢舉專線（0800-024099＃4）電話，並強調查察賄選獎金

及檢舉人保護措施等，以鼓勵民眾勇於檢舉賄選，以達防

止賄選之目的。 

(六)項目分工： 

1.整體規劃： 

本署規劃妥當宣導之地點與期日，於適當時機邀請部長

（含次長）或檢察總長於選前深入各偏遠區域及原住民

部落發放文宣，強化反賄選宣導，使候選人及選民對政

府查察賄選之策略及決心有深刻的認識與瞭解。 

2.本署應辦理之反賄選宣導項目： 

(1)因地制宜事宜，由法務部撥款補助，由本署自行辦

理： 

1)反賄選記者會、舉辦司法改革暨反賄選座談會、企

業反貪暨反賄選座談會。 

2)各式文宣製作－本署配合當地民情，製作各項合適

之宣導品。 

3)反賄行動廣播車的設置（暫規劃 3部）。 

4)印刷壓片(部頒之廣播帶、CF 等各種宣導影片)。 

5)網頁設置－本署（請資訊室協助）於署外網站下自



行設置規劃。 

6)製作反賄選跑馬燈宣導－結合地方有線電視台宣導

反賄選。 

7)製作反賄選墊板－分送學生，作為法治教育之素材

資料。 

8)製作反賄選面紙、扇子、原子筆、氣球等－分送學

生及一般民眾，以強化反賄選之觀念。 

9)製作反賄選戶外及車體之廣告。 

10)製作反賄選關東旗幟－懸掛於臺中市 29 各個區各

重要街道，以大力宣導反賄選。 

11)設計製作反賄選行動樹，以有獎徵答方式鼓勵民眾

參與反賄選宣導，以擴大宣導之效果 

(七)執行所需經費概算： 

1.部分經費由法務部專案補助。 

2.其他不足之經費（含宣導費用）擬商請財團法人臺中市

觀護志工協進會、財團法人臺灣更生保護會臺中分會、

財團法人犯罪被害人保護協會臺灣臺中分會以緩起訴

處分金支應。 

3.預估實施反賄選宣導活動項目： 

編號 活動內容 
預定完成 

（或實施）日期 
備註 

1. 
設計反賄選跑

馬燈宣導 

自100年 9月 1日起至

100 年 12 月 31 日止 

群健、豐盟、大屯、西

海岸等 4家電視臺、車

站等.以上之廣告跑馬

燈、設計、宣傳等費用.

2. 

設置反賄選廣

播車（或彩繪專

車） 

自100年 9月 1日起至

100 年 12 月 31 日止 

設計 3 部反賄選廣播

車、含彩繪與各項裝

備、保險、油料、人力

等.含設計、製作、人

力、餐費保險等. 

3. 製作反賄選宣
自100年 9月 1日起至

100 年 12 月 31 日止 
設計反賄選：1.書籤、



導相關文宣品

等 

2.墊版 3.宣導 DM作為

宣導時運用，數量及金

額依實際需要另簽請

檢察長核示後，本撙節

開支方式辦理。 

4. 
設計製作反賄

選宣導面紙 

自100年 9月 1日起至

100 年 12 月 31 日止 
設計反賄選面紙 

5 

製作反賄選宣

導扇子、帽子及

其他文宣等 

自100年 9月 1日起至

100 年 12 月 31 日止 

設計反賄選扇子，製作

12000 份共計 81600.

製作宣導帽子 8000

份.其他文宣品。 

6 

製作反賄選宣

導相關宣導贈

品（含有獎徵

答） 

自100年 9月 1日起至

100 年 12 月 31 日止 

製作反賄選：1.磁貼

2.4 色原子筆 3.反賄

選宣導帽供作宣導使

用，數量及金額依實際

需要另簽請檢察長核

示後，本撙節開支方式

辦理。 

7. 

製作反賄選宣

導公車及火車

車體廣告 

自100年 9月 1日起至

100 年 12 月 31 日止 

預定約計 60 輛公共汽

車及 20 輛火車車廂施

作反賄選宣傳廣告，約

宣導 3個月期間。 

8. 

製作反賄選宣

導戶外看板廣

告（或各機關門

首及牆垣等宣

導廣告） 

自100年 9月 1日起至

100 年 12 月 31 日止 

臺中市 29 個區於各重

要地點或路口或機關

門首及牆垣等，設計

120戶外反賄選宣傳廣

告看板，期間 3 個月。

9. 

規劃反賄選遊

行活動及大型

反賄選園遊會

活動 

自100年 9月 1日起至

100 年 12 月 31 日止 

臺中市 29 個以山線、

海線、屯區預定各舉行

1次反賄選遊行或反賄

選大型園遊會活動。 

10. 
設置反賄選行

動樹 

自100年 9月 1日起至

100 年 12 月 31 日止 

規劃臺中市地區各車

站、機關、學校、民眾

服務中心等設置反賄



選行動樹約 100 株。 

11. 

辦理地方反賄

選公共論壇及

座談會【與司法

改革及企業反

貪等共同結合】 

自100年 9月 1日起至

100 年 12 月 31 日止 

臺中市地區規劃辦理

地方反賄選公共論壇

及里民座談會 158 場。

12. 行政雜支 
自100年 9月 1日起至

100 年 12 月 31 日止 

反賄選期間之各項行

政雜支 

本項係以預估型之編列概算，仍以實際需要，並秉持撙節開支方式辦

理。 

  



二、執行特色 

(一) 依中央選舉委員會公布，第８屆立法委員與第１３任總統

副總統選舉將予合併，並訂定於 101 年 1 月 14 日（星期

六）辦理投開票事宜，故本次反賄選宣導措施應將立法委

員與總統、副總統選舉反賄宣導計畫合併實施，按實際社

會狀況，立法委員與總統、副總統候選人的競選活動，隨

著政黨初選，已經提前開跑，故本次相關宣導活動執行期

程亦將自本項計劃制訂後，開始施行至立法委員與總統、

副總統選舉投票日完畢為止，以符合社會脈動與提升宣導

效果。 

(二)鑑於傳統式，著重於「我說你聽」單向訊息告知的教育宣

導方式，已無法滿足現代社會之需求，且立法委員與總統、

副總統選舉係屬全國性重大選舉，選舉結果，攸關我國未

來立法與行政體系之運作，及國家未來發展與政策走向，

為發揮反賄選宣導最大效益，擬以「公民責任」乃至於「公

民對話」之現代民主訴求，開啟官方與民間的雙向對話機

制為主軸，讓反賄選宣導行動具有互動性、啟發性與延續

性，相關宣導原則，本署依規定以下各項方式辦理： 

1.創新主軸： 

針對整體宣導對策，以創新主題、正向鮮明、活潑有趣

方式，統一規劃設計宣導主軸，鼓勵全民參與，並以本

署及公私部門為據點，落實整合性宣導行動。 

2.素材多元： 

製作多元化宣導素材，依訴求對象運用電視短片、廣播

帶、平面文宣、廣播車、戶外媒體（含廣告）及主題網

站等不同媒介，強化宣導效益。 

3.公民責任： 

從公民社會責任觀點與雙向對話機制出發，辦理公共論

壇，傾聽人民消滅賄選的心聲與期待，甚至更具創意、

實效之作法，以校正公部門落實查賄與反賄工作之執行



策略。 

4.文化尊重： 

針對不同宣導對象與地域文化，鼓勵民眾從社區與在地

文化出發，設計屬於在地特色之反賄活動，讓民眾生活

與休閒習慣、動態，自然成為反賄行動的一部分，提升

反賄宣導效益。 

5.網絡整合： 

整合社會資源，以網絡、據點觀念，透過點、線，面的

連結，建構政府與民間雙向互動且完整綿密的宣導機制，

擴大行銷通路，達到全民反賄目標。 

6.分進合擊： 

本署擬整合地方反賄與查賄行動資訊，並推廣反賄檢舉

專線電話，讓反賄與查賄行動分進合擊，讓候選人與選

民強烈感受政府反賄、查賄決心，杜絕僥倖違法心態。  

7.延續推展 

反賄意象與文宣之設計，應具有延續與發展性，讓民眾

足以感受政府反賄宣導工作之連貫性外，並創造可供延

展反賄宣導工作，讓民眾耳目一新之反賄全新武器。 

  



三、執行策略 

(一)本署所轄大臺中市區域遼闊，人口約數超過 260 萬人，選

舉區域重新規劃後，與過去地方選舉性質不同，容易產生

賄選情事，本次反賄選策略應著重深入基層及偏遠地區之

鄰里，直接與民眾面對面雙向溝通為要。 

(二)100 年 1 月 14 日將舉行立法委員與總統及副總統二合一

之選舉：選區範圍大，涵蓋都會及偏遠地區，選民結構有

所不同，本署須依據過去查賄經驗、選民結構、風土民情、

使用語文習性及媒體管道等因素，因地制宜，以合適宣導

管道宣示政府查賄、反賄的決心。 

(三)本署奉法務部指示依地方多元之特色，結合如「醒獅團與

鼓陣」、「原民歌唱舞蹈」、「廟會花車遊行」、「公部門政令

宣導園遊會」等宣導活動，以擴展反賄選宣導：本次反賄

活動擬改變反賄活動向來具有嚴肅、執法之印象，採取「歡

樂反賄」概念，本署規劃辦理「反賄選遊行」，配合各種節

慶，發放糖果給小孩與青少年等之習俗、藉由矯正機關自

營產品(糖果、餅乾)分裝發送，並以「反賄選」為遊行主

題，結合社區各項才藝團體，營造各地合併升格歡樂氣氛，

除傳達「人才當選，地方好將來」之反賄概念，亦可間接

行銷矯正機關作業產品。 

(四)針對都會區特色，著重運用電視、廣播、網路、報章雜誌、

夾派報方式、火車廂、公車廣告等，並運用大眾傳播媒體，

並於民眾聚會場所、假日市集及捷運車站及重要街道路口

等設置大型反賄選廣告看板等，以擴大宣導，將反賄意象

融入市民之生活中。 

  



四、執行成效 

臺中地檢署辦理 100 年第 12 任總統副總統及第 8 屆立法委員選舉 

反賄選暨法治教育宣導座談會成果 

 (一)宣導對象：一般民眾 

時間 地點 主講人 
宣導 

人數 

100 年 10 月 1 日 外埔區六分活動中心 劉海倫檢察官 60 人 

100 年 10 月 2 日 大甲區社區活動中心 吳錦龍檢察官 20 人 

100 年 10 月 1 日 
梧棲區槺榔里守望相助

隊 
卓俊忠檢察官 200 人 

100 年 10 月 1 日 
臺中市南屯區黎明里干

城街 93 號餐廳 B1 
廖素琪檢察官 1750 人

100 年 10 月 2 日 
臺中市南屯區三和里大

墩 12 街與永春東七路口
曹錫泓檢察官 1750 人

100 年 10 月 06 日 
臺中市南區區公所 5 樓

大禮堂 
陳俊茂檢察官 340 人 

100 年 10 月 20 日 龍井區公所五樓大禮堂 卓俊忠檢察官 400 人 

100 年 10 月 20 日 大雅區區公所 謝志明檢察官 200 人 

反賄選專車(一般民眾) 

時間 地點 時間 
宣導 

人數 

100 年 11月 22 日 北水湳巿場 9:00-12:00 1000 人

100 年 11月 23 日 西區向上巿場 9:00-12:00 350 人 

100 年 11月 24 日 大肚區巿場 9:00-12:00 500 人 

100 年 11月 25 日 大里大買家及鄰近商家 14:00-17:00 500 人 



100 年 11月 25 日 新社花毯節(會場) 9:00-12:00 500 人 

100 年 11月 28 日 太平巿場 9:00-12:00 400 人 

100 年 11月 29 日 霧峰巿場 9:00-12:00 400 人 

100 年 11月 29 日 豐原巿場 9:00-12:00 400 人 

100 年 11月 30 日  北區東興巿場 9:00-12:00 500 人 

100 年 11月 30 日  大甲第一公有市場 9:00-12:00 350 人 

100 年 11月 30 日  石岡區公所旁市場 9:00-12:00 250 人 

100 年 12 月 2 日  烏日市場、高鐵展場 9:00-12:00 1000 人

100 年 12 月 3 日  大里區巿場 9:00-12:00 300 人 

100 年 12 月 5 日  太平第一市場 9:00-12:00 300 人 

100 年 12 月 6 日  霧峰市場 9:00-12:00 350 人 

100 年 12 月 7 日  北屯市場 9:00-12:00 400 人 

100 年 12 月 7 日  東勢市場 9:00-12:00 300 人 

100 年 12 月 8 日  南屯區萬和宮及巿場 9:00-12:00 1000 人

100 年 12 月 8 日  梧棲區市場 9:00-12:00 350 人 

100 年 12 月 9 日  烏日巿場 9:00-12:00 300 人 

100 年 12月 12 日  大里區市場 9:00-12:00 350 人 

100 年 12月 12 日  豐原區第一公有市場 9:00-12:00 800 人 

100 年 12月 13 日  太平區巿場 9:00-12:00 350 人 



100 年 12月 13 日  大甲第一巿場 9:00-12:00 350 人 

100 年 12月 16 日 沙鹿區巿場 9:00-12:00 500 人 

100 年 12月 16 日  潭子潭興市場 9:00-12:00 500 人 

100 年 12月 19 日  大里區巿場 9:00-12:00 300 人 

100 年 12月 20 日  大平區巿場 9:00-12:00 300 人 

100 年 12月 21 日  霧峰巿場 9:00-12:00 500 人 

 

(二) 宣導對象：更生人 

觀護人室召開反賄選暨法治教育宣導座談會辦理情形表 

對象：更生人                     活動地點：觀護人室團體諮商室

活動名稱 日期 宣導人數 

社會勞動團體說明會 

100 年 10 月 13 日 62 人 

100 年 10 月 27 日 60 人 

100 年 11 月 3 日 55 人 

100 年 11 月 17 日  59 人 

100 年 12 月 1 日  58 人 

100 年 12 月 15 日  56 人 

 

 

100 年 10 月 14 日 24 人 

100 年 10 月 21 日 32 人 



 

 

緩起訴法治教育 

100 年 11 月 4 日 29 人 

100 年 11 月 11 日  27 人 

100 年 11 月 18 日  23 人 

100 年 12 月 2 日  23 人 

100 年 12 月 9 日  34 人 

100 年 12 月 16 日  64 人 

受保護管束人就業 

促進研習活動 
100 年 10 月 18 日 40 人 

義務勞務團體說明會 

100 年 10 月 19 日 60 人 

    100 年 11 月 9 日  50 人 

100 年 11 月 16 日  51 人 

100 年 12 月 14 日  55 人 

100 年 12 月 21 日  69 人 

 

   



五、反賄選活動相片 

本署選舉查察揭牌儀式 本署設置反賄選廣告牌 

外埔區反賄選宣導活動 

梧棲區反賄選宣導活動 南屯區反賄選宣導活動 



南屯區反賄選宣導活動 臺中市南區區公所反賄選宣導 

 

洲際棒球場反賄選宣導 

更生保護護會臺中分會 

華美洗車場反賄選廣告牌 
豐樂公園反賄選宣導 



 

龍井區公所五樓大禮堂反賄選宣導 
 

緩起訴法治教育反賄選宣導 緩起訴法治教育，發放反賄選文

宣 

 

社會勞動團體說明會反賄選宣導 



義務勞務說明會發放反賄選文宣 

  

北屯區反賄導宣導 霧峰區反賄選宣導 

新社區反賄選宣導 太平區反賄選宣導 



大甲區反賄選宣導 東勢區反賄選宣導 

沙鹿區反賄選宣導 潭子區反賄選宣導 

梧棲區反賄選宣導 西區反賄選宣導 

 


